
1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對於麥寮汽電

股份有限公司運用「促進電力發展營運促協

金」之方式，缺乏考核機制，放任其自行決

定運用與否，且疏於督促是否將該促協金落

實於地方建設及睦鄰之用，涉有違法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關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電公司)

支付予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麥寮汽電公司)之促

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以下簡稱促協金)相關疑義，雲林

縣政府與麥寮汽電公司歷經多次溝通後，麥寮汽電公司

業於民國（下同）106年8月就台電公司歷年來支付之促

協金以制度化方式回饋予當地政府及團體，進一步增進

周邊地區居民福祉。本案依據陳訴人提供之資料，除函

請經濟部書面說明並提供資料外，並詢問經濟部及雲林

縣政府之相關主管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意見如

下： 

一、台電公司與各民營電廠簽訂之購售電合約，並未要求

民營電廠提撥促協金，亦未規範促協金的執行方式與

範圍，僅規定台電公司購電電費內含促協金，任各民

營電廠可不受監督自由運用其促協金，致台電公司每

年向各民營電廠購電電費中所內含數億元促協金之

實際運用情形，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均無所悉，從而亦

無監督所支付促協金是否落實於地方建設及睦鄰之

用的相關作為，難以確保民營電廠在促協金之運用上

之正確合理，亦恐衍生民營電廠電力開發順利以及台

電公司穩定供電上的風險，尤以台電公司無法就整體

促協金掌握，難以作有效統籌運用之規劃而得以協助

各民營電廠，在該事項上做成最大的效益支出，該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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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自有欠當，應加檢討。 

(一)關於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簽訂之購售電合約，並未

要求民營電廠提撥促協金，亦未規範促協金的執行

方式與範圍，僅規定台電公司購電電費內含促協

金，經濟部之書面說明略以： 

1、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簽訂購售電合約約定能量

費率包含促協金費率，係依經濟部公告之「設立

發電廠申請頇知」參、三、2.(2)規定：「能量費

率(元/度)=營運與維護費(變動部分)(元/度)+

燃料成本(元/度)+空氣污染防制費(元/度)+開

發電源捐助基金(元/度)」辦理。 

2、依據經濟部公告之開放發電業作業要點第5點規

定，購電價格以不超過台電公司同類型發電機組

之避免成本
1
為原則，故民營電廠營運成本項目應

與台電公司類似，除廠房建設、硬體設備、運轉

維護費用及燃料費用外，尚包含電廠與周邊居民

之環境建設及補助，遂參照台電公司設置促協金

精神，將促協金納入購電費率，作為電價競比項

目之一。參照台電公司設置促協金精神並依據前

「台電公司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辦法」將

促協金納入購電費率之一，尚未損及台電公司之

利益。 

3、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約定之費率計算公式，除促

協金外，尚包含營運與維護費、燃料成本等，該

公式係台電公司考量估算合理購電費用所設，故

台電公司係依合約規定計算所得之購電費率而

支付麥寮電廠購電金，不等同台電公司係支付雲

林縣政府促協金、支付運維廠商營運維護費用、

                   
1
 經濟部表示，避免成本訂價指以台電公司自建機組成本為訂價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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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燃料廠商購煤價金之權利義務主體。準此，

購電費率之計算公式項目，與該項目係由何權利

義務主體支付，兩者係不同概念。台電公司依約

給付民營電廠購電金，對民營電廠之契約義務即

已完結；至於民營電廠是否對地方回饋促協金、

是否支付運維廠商營運維護費用、是否支付燃料

廠家購煤價金，應由民營電廠自行負責。 

(二)依據經濟部所提供9家民營電廠說明其促協金之運

用概況，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顯然未能掌握台電公司

每年向各民營電廠購電電費中所內含數億元促協

金之實際運用情形，各民營電廠之說明略以： 

1、麥寮汽電公司： 

（1）麥寮汽電公司係由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化學纖

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投資，屬台塑關係企業集團，與其他六輕設廠

之公司均座落於雲林縣麥寮鄉之離島工業園區

內，基於所屬公司皆位於同一工業園區，周遭

環境與相關公共設施都共同使用，因此台塑關

係企業集團在麥寮廠區乃由麥寮管理部以整體

回饋方式統籌辦理敦親睦鄰事宜。自商轉日至

103年止台塑企業麥寮工業園區整體回饋總額

約97.5億元，涵蓋範圍如麥寮鄉居民補助、臺

西鄉居民健保補助、電費補助與路燈費補助

等，計17.7億元，以及農業發展安定基金30億

元、102年農業博覽會11.6億元、帄地造林費用

5.8億元、道路養護基金2.4億元、文化基金1

億元、麥寮鄉及臺西鄉居民健檢、地方基礎建

設20.3億元與校舍捐建8.7億元。 

（2）麥寮汽電公司與台電公司有關購售電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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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之履行均係依雙方所簽訂之購售電合約辦

理，該購售電合約中，並未規範促協金之執行

與範圍，更無代收代付之規定，且從歷年來主

管機關及台電公司函示，均認為促協金屬該公

司營業收入，該公司可自行檢討運用。 

（3）麥寮汽電公司為進一步與雲林縣政府及周邊

鄉公所追求共存共榮，造福鄉里，並促進電力

設施運轉順利進行，及增進雲彰地區居民福

祉，已於106年8月28日設置「麥寮汽電股份有

限公司促協金」補(捐)助執行要點，並函告雲

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及麥寮鄉等鄉公所，且

將該要點建置於該公司網站，即日起接受各機

關團體申請補助。另亦將俟電業法有關「電力

開發促協金」之子法公布施行後，依法辦理。 

2、和帄電力公司：自88年起與花蓮縣政府及宜蘭縣

政府達成共識，每年依上一年度售電收入提撥百

分之一，其中85％撥予花蓮縣，15％撥予宜蘭

縣，並由花蓮縣政府成立「和帄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回饋金管理委員會」統籌運作；而宜蘭縣則直

接撥入縣政府指定之專戶內。 

3、長生電力公司：自商轉日至今，每年均依91年12

月16日「長生電力公司海湖電廠商轉回饋金籌備

委員會議」之決議辦理回饋金之撥付，其提撥方

式及對象則依前一年度營業額固定比率撥付予

長生電廠所在地、輸氣管線及輸電線路途經之區

域，由於該區域包括桃園縣蘆竹鄉、大園鄉、龜

山鄉及中壢市等，故長生電力公司即依上述3鄉1

市共同合意之比例直接撥付予各鄉、市公所，並

由各公所自行統籌及管理。104年因桃園縣升格

為直轄市，且桃園市政府主動輔導各區公所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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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桃園市蘆竹區、大園區、龜山區及中壢區「海

湖發電廠營運回饋金運用管理委員會」，並指定

各委員會為回饋金之適格受撥付單位，故自104

年起由長生電力公司統一直接撥付予桃園市政

府後，由桃園市政府依其所訂定「桃園市海湖發

電廠營運回饋金運用管理要點」撥付予各區管理

委員會。 

4、嘉惠電力公司：未提供其促協金管理原則或撥付

方式，僅提供其促協金之運用內容與項目，包括

周邊地區教育、文化、體育、文康、獎助學金及

提升公司形象之公共建設及活動等。 

5、新桃電力公司：未提供其促協金管理原則或撥付

方式，僅提供其促協金運用項目，包括設立周邊

學校獎助學金、提供周邊學校教學補助金及社區

小型公共設施興建或維修等。 

6、國光電力公司：睦鄰經費分建廠期及營運期兩階

段編列，建廠期為總工程經費百分之一為上限，

營運期則按上一年度稅後盈餘百分之一編列。該

公司訂有「睦鄰工作辦法」，依該辦法執行促協

金之撥付及應用。 

7、星能電力公司：於建廠時期已數度舉辦公聽會，

與鄰近鄉鎮溝通協調，並訂定「彰濱天然氣發電

廠-捐贈地方基金要點」
2
，每年依要點由前一年

度盈餘提撥固定比率回饋，且不定期贊助支持當

地里民活動及地方建設。 

8、森霸電力公司：依據該公司訂定之「森霸電力豐

德天然氣發電廠捐贈地方基金要點」
3
，執行辦理

敦親睦鄰工作及回饋地方之依據，至目前尚無造

                   
2
 星能電力公司拒絕提供「彰濱天然氣發電廠-捐贈地方基金要點」。 

3
 森霸電力公司拒絕提供「森霸電力豐德天然氣發電廠捐贈地方基金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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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地方之困擾與爭持現象。 

9、星元電力公司：於96年8月6日訂定「捐贈地方基

金要點」
4
，自商業運轉後，捐贈基金之撥付，係

以該公司上一會計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

報表稅後純益提撥固定比例，每年回饋地方。除

此之外，該公司並配合地方政府函請支持之經濟

建設及舉辦重要活動等，額外贊助相關經費。 

(三)綜上，依經濟部上開說明，台電公司與民營電廠簽

訂購售電合約約定能量費率包含促協金費率，係依

經濟部公告之「設立發電廠申請頇知」參、三、2.(2)

規定：「能量費率(元/度)=營運與維護費(變動部

分)(元/度)+燃料成本(元/度)+空氣污染防制費

(元/度)+開發電源捐助基金(元/度)」辦理。台電

公司對於民營電廠固無管轄權，然台電公司每年向

各民營電廠購電電費中既然係依據上開經濟部公

告之「設立發電廠申請頇知」相關內容而包括促協

金之項目，自應於購售電合約中規範民營電廠促協

金之執行方式與範圍，並明定其監督方式，俾資周

全。若台電公司對於民營電廠是否對地方回饋促協

金及其方式與範圍，無從置喙，則購電價格中包括

促協金，顯屬無由；於不論民營電廠是否對地方回

饋促協金，或者其回饋金額低於台電公司設算金額

之情形下，逕參照台電公司設置促協金精神，將促

協金納入購電費率，據以估算對民營電廠之合理購

電費用，顯有失真、欠當，竟猶自認尚未損及台電

公司之利益。台電公司依據經濟部公告之開放發電

業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購電價格以不超過台電公

司同類型發電機組之避免成本為原則，若其購電價

                   
4
 星元電力公司拒絕提供「捐贈地方基金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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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愈低，當可更節省該公司之購電支出，以增進該

公司之利益；換言之，台電公司向民營發電業者購

電價格中若不包括促協金，台電公司每年可節省數

億元之支出，因台電公司為國營事業，其增加之利

益可為全民所共享，若認為促協金之支出有其必

要，可有效促進電力發展及設施營運之順利進行，

以確保供應電力之穩定，同時增進發電、輸電及變

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自應掌握整體促協金之

實際運用情形及睦鄰工作之成效。然查台電公司與

各民營電廠簽訂之購售電合約，並未要求民營電廠

提撥促協金，亦未規範促協金的執行方式與範圍，

僅規定台電公司購電電費內含促協金，任各民營電

廠可不受監督自由運用其促協金，致台電公司每年

向各民營電廠購電電費中所內含數億元促協金之

實際運用情形，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均無所悉，從而

亦無監督所支付促協金是否落實於地方建設及睦

鄰之用的相關作為，難以確保民營電廠在促協金之

運用上之正確合理，亦恐衍生民營電廠電力開發順

利以及台電公司穩定供電上的風險，尤以台電公司

無法就整體促協金掌握，難以作有效統籌運用之規

劃而得以協助各民營電廠，在該事項上做成最大的

效益支出，該項作法自有欠當，應加檢討。 

二、行政院及經濟部分別於88年9月及89年11月發布「促

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及「促進

電源開發協助基金執行要點」，揆其對促協金相關規

定之內容，均將公、民營之發電業者併列適用，足徵

民營發電業者亦應適用促協金之相關規定，即應提撥

促協金予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惟因當

時之「電業法」對於促協金並未明文課予公、民營發

電業者提撥促協金之義務，且當時之經濟部能源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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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89年間函知各民營發電業者對於促協金之提撥

可視需要自由參加，形成僅公營之台電公司獨自提撥

促協金予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情

形。於法制上，前開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於89年間函知

各民營發電業者對於促協金可自由參加之作為，固因

當時「電業法」未就促協金有所規定而不生違反「電

業法」規定之情事，或無適法上之疑慮；惟就事理而

言，台電公司支付予民營電廠之購電費率中，包括促

協金之項目，且民營發電業者亦應適用上開促協金之

相關規定，俾利促進電源開發順利以及增進發電、輸

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惟因前開經濟部能

源委員會於89年間之函文，肇致僅公營之台電公司獨

自提撥促協金之情形，洵非事理之常，對於台電公司

而言，難謂公允。雖92年1月已經廢止前開2項有關促

協金之規定，但觀之現行「電業法」第65條之規定可

知，就社會環境及時勢發展迄今之結果，不論公營或

民營之發電業及輸配電業，均有在相關設施所在地區

之主管機關監督下設置及運用促協金，以協助當地主

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事宜之義務，此

亦適證當時經濟部能源委員會於89年間函知各民營

發電業者可自由參加促協金之作為，未盡周妥。 

(一)查經濟部87年4月18日及同年5月16日分別召開研商

協助2家民營電廠解決建廠遭遇困難事宜之會議，

關於徵收電源開發基金事宜，上開2次會議之決議

均為：「有關電源開發基金之徵收處理，請台電公

司於研擬電源開發基金相關規定時一併納入。」嗣

行政院及經濟部分別於88年9月22日及89年11月4

日發布「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以下簡稱「協助辦法」)及「促進電源開發協

助基金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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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辦法」第1條：「為促進電源開發順利進行，

並增進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

特設置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

金) ，並依預算法第21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4條：「本基金之來源如下：一、由政府循預算程

序之撥款。二、發電、輸電及變電業者為協助發電、

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提撥之協助金。……」及

第5條：「本基金之用途如下：一、協助依前條第2

款規定提撥協助金之發電、輸電及變電業者辦理下

列事項：(一)促進電源開發相關事項之支出。(二)

發 電 、 輸 電 及 變 電 設 施 周 邊 地 區 之 協 助 支

出。……」，以及「執行要點」第2點：「台電公司

於每年度預算通過後15日內，及躉售電力予台電公

司之(公、民營)獨立發電業者於每年度開始15日

內，依據協助辦法第4條第2款及本要點第3點規定

提撥促協金予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電基會 )依相關規定獨立保管運用

之。」、第3點：「前點協助基金之提撥來源如下：(一)

台電公司一年度扣除購電費用後之電費收入之千

分之十，及上一年度發電、輸電及變電計畫型工程

實績總額之千分之十。(二)依前點提撥促協金之

(公、民營)獨立發電業者：1、於發電、輸電工程

開始起加入者其上一年度發電、輸電工程款總額之

千分之十。2、第1目業者於商轉開始起及自商轉起

始加入之業者，其上一年度自台電公司購售電合約

中所得之『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3、非依前2

目加入並提撥促協金之業者，於加入本基金起，除

依前2目規定提撥促協金外，並應補足自發電、輸

電工程或商轉開始起每一年度頇提撥之促協金。」

及第4點：「本要點所稱之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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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台電公司所屬新(增、改)建或運轉中以核

能、火力、水力或再生能源發電之相關設備。(二)

依第2點提撥促協金之(公、民營)獨立發電業者所

屬新 (增、改) 建或運轉中以核能、火力、水力或

再生能源發電之相關設備。(三)前2款之水力發電

設施包括進水口。(四)台電公司所屬之架空輸電線

路及超高壓變電所、超高壓開閉所、一次變電所、

一次配電變電所及二次變電所，及依第2點提撥促

協金之(公、民營)獨立發電業者所屬之架空輸電線

路。」等規定，為促進電源開發順利進行，並增進

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之促協

金，其提撥來源係包括公、民營之發電業者，自無

疑義。 

(二)惟經濟部能源委員會(以下簡稱能源會，現改制為經

濟部能源局 )竟於 89年 11月 10日以能 (89)三字第

13264號函各民營電廠業者(IPP)表示，促協金為非

強制性基金，可視需要自由參加，爰民營電廠業者

皆未參加，亦即民營電廠業者未依上開「執行要點」

之規定，提撥促協金予電基會。經濟部提出之書面

說明表示：當時促協金係依「協助辦法」及「執行

要點」規定執行，惟因當時「電業法」對於促協金

一事並未有明文規定，且「協助辦法」主要係規範

促協金來源，並未強制規範民營發電業者頇依該規

定繳交促協金，故對於民營發電業者而言並非具強

制性。促協金之提撥既非當時「電業法」課予公、

民營發電業者之義務，能源會89年函文函知民營發

電業者對於促協金可視需要自由參加一事，並未違

反當時「電業法」之規定。 

(三)立法院91年6月14日第5屆第1會期第21次院會決

議：「電基會之組織及定位，自92年度起納入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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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體制內運作，隨同台電公司接受立法院之監

督」。台電公司依上開決議，經該公司董事會通過

並報奉經濟部核定後，於91年12月4日發布實施訂

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執

行要點」，台電公司設置「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

議委員會」，依據上開要點辦理台電公司對其所屬

之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之協助金相關業

務，並不涉及民營電廠業者之促協金。嗣上開「執

行要點」及「協助辦法」分別於92年1月1日及同年

1月10日廢止後，對於民營電廠業者之促協金已無

相關規範，迄106年1月26日公布「電業法」修正條

文，該法第65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明定：「為促進

電力發展營運、提升發電、輸電與變電設施周邊地

區發展及居民福祉，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依生產或

傳輸之電力度數一定比例設置電力開發促協金，以

協助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

區和諧發展事宜。」及「前項電力開發促協金使用

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必要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派員

查核，發電業及輸配電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等規定後，民營電廠業者之促協金，再度納入相關

規範中，而且相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可

於必要時派員查核促協金之使用方式及範圍等事

項。 

(四)經查，經濟部87年4月18日及同年5月16日分別召開

研商協助2家民營電廠解決建廠遭遇困難事宜之會

議，關於徵收電源開發基金事宜，上開2次會議之

決議均為：「有關電源開發基金之徵收處理，請台

電公司於研擬電源開發基金相關規定時一併納

入。」嗣行政院及經濟部分別於88年9月22日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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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4日發布「協助辦法」及「執行要點」，揆其

對促協金相關規定之內容，均將公、民營之發電業

者併列適用，足徵民營發電業者亦應適用促協金之

相關規定，即應提撥促協金予電基會。當時之「電

業法」對於促協金並未明文課予公、民營發電業者

提撥促協金之義務，能源會乃於89年間函知各民營

發電業者對於促協金可視需要自由參加，肇致各民

營發電業者基於其自身利益之考量，均不提撥促協

金予電基會，形成僅公營之台電公司獨自提撥促協

金予電基會之情形。於法制上，前開能源會於89年

間函知各民營發電業者對於促協金可視需要自由

參加之作為，固因當時「電業法」未就促協金有所

規定而不生違反「電業法」規定之情事，或無適法

上之疑慮；惟就事理上而言，台電公司支付予民營

電廠之購電費率中，包括促協金之項目，且上開「執

行要點」亦明定電基會所處理之促協金，其提撥來

源包括民營之獨立發電業者，其亦應提撥促協金予

電基會，若非如此，何需於「執行要點」第2點至

第4點中特別明定包括民營之獨立發電業者，並且

明定提撥來源係其上一年度自台電公司購售電合

約中所得之促協金？電基會係將發電、輸電及變電

業者所提撥之促協金，運用於促進電源開發順利進

行，並增進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

祉等相關事項，惟因前開能源會於89年間之函文，

肇致僅公營之台電公司獨自提撥促協金予電基會

之情形，洵非事理之常，對於台電公司而言，難謂

公允。雖92年1月間已經廢止「協助辦法」及「執

行要點」2項規定，但觀之於106年1月26日公布之

現行「電業法」第65條：「為促進電力發展營運、

提升發電、輸電與變電設施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福



13 

 

祉，發電業及輸配電業應依生產或傳輸之電力度數

一定比例設置電力開發促協金，以協助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事

宜。前項電力開發促協金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

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必要時，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發電業及輸配

電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之規定可知，

就社會環境及時勢發展迄今之結果，不論公營或民

營之發電業及輸配電業，均有在相關設施所在地區

之主管機關監督下設置及運用促協金，以協助當地

主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事宜之義

務，以求公允，此亦適證當時能源會於89年間函知

各民營發電業者可自由參加促協金之作為，未盡周

妥。 

三、現行之「電業法」除第6條第1項規定，自公布後6年

施行及第45條第2至4項規定由行政院定1年內之施行

日期外，其餘條文之施行日期均自106年1月26日公布

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惟經濟部迄未依據現

行之「電業法」第65條第2項訂定並發布電力開發促

協金之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致發電

業及輸配電業若違反設置電力開發促協金規定將予

以處罰之規定，形同具文，斲傷法律之尊嚴，並與「中

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16條之規定未

合，核有欠妥。 

(一)行政院為管制法規命令於法制作業上之時程，於「中

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法制

作業應注意事項」）第16條規定：「草擬法律制定、

修正或廢止案時，對於應訂定、修正或廢止之法規

命令，應一併規劃並先期作業，於法律公布施行後6

個月內完成發布；其未能於6個月內完成發布者，應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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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理由並自行評估完成期限陳報行政院，其延後

發布期限不得逾6個月。」爰各中央行政機關於草擬

法律制定、修正或廢止案時，自應依照前開規定，

於法律公布施行後6個月內完成相關法規命令之訂

定、修正或廢止；若未能於6個月內完成發布者，亦

應說明理由並自行評估完成期限陳報行政院，且延

後發布期限不得逾6個月。上開管制法規命令相關作

業時程之目的，係藉以督促行政機關應掌握時效，

於法律完成修正並公布施行後，應於6個月內、至遲

於1年內完成其相關法規命令之訂定、修正或廢止，

俾利法制作業之健全及法律修正條文之落實，以不

枉推動修正法律之初衷，合先敘明。 

(二)查105年10月20日行政院第3519次會議通過經濟部

所擬具之「電業法」修正草案後，即於同日函請立

法院審議。嗣經立法院於106年1月11日審議通過

後 ， 總 統 於 106 年 1 月 26 日 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60001159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97條；並自公布日

施行，但6條第1項規定，自公布後6年施行，第45

條第2至4項規定，自公布之日起1年內施行，並由

行政院定其施行日期
5
。爰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12條：「法規應規定施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

定施行日期。」、第13條：「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

日施行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

效力。」及第14條：「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或以

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等規定，新修正之「電業法」除第6條第1項規定，

                   
5
 電業法於106年1月26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1159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97 條；並自公布

日施行，但6條第1項規定，自公布後6年施行，第45條第 2~4項規定，自公布之日起1年內

施行，並由行政院定其施行日期。行政院106年9月30日以院臺經字第1060031347號令發布

第45條第3、4項定自106年10月15日施行。 



15 

 

自公布後6年施行及第45條第2至4項規定由行政院

定1年內之施行日期外，其餘條文之施行日期均自

106年1月26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 

(三)關於電力開發促協金，新修正之「電業法」第65條

明定：「（第1項）為促進電力發展營運、提升發電、

輸電與變電設施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福祉，發電業

及輸配電業應依生產或傳輸之電力度數一定比例

設置電力開發促協金，以協助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推動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事宜。（第2

項）前項電力開發促協金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

等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必要時，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發電業及輸配

電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且違反該法第

65條第2項規定時，應依同法第81條：「電業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5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八、違反第65條

第2項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方式及範圍

使用電力開發促協金，或規避、妨礙、拒絕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查核。」之規定處罰。中央主管

機關自應依據前揭「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16條

之規定，於106年1月26日公布施行電業法後，於6

個月內、至遲於1年內訂定並發布電力開發促協金

之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惟經濟部

並未能於6個月之時限內完成相關法規命令之訂定

並發布，該部乃已依上開「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第16點規定，於106年7月10日就當時尚未完成子法

之發布情形陳報行政院延後至 107年 1月 26日發

布，嗣經行政院秘書長於同年8月10日函復閱悉並

請經濟部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完成在案；惟迄今經濟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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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仍未能完成訂定並發布電力開發促協金之使用

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之規定
6
。復因經濟

部未能訂定並發布上開電力開發促協金之使用方

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之規定，致發電業及

輸配電業若違反設置電力開發促協金規定，將可依

第81條第1項第8款予以處罰之規定，亦形同具文，

已斲傷法律之尊嚴。 

(四)綜上，現行之「電業法」除第6條第1項規定，自公

布後6年施行及第45條第2至4項規定由行政院定1

年內之施行日期外，其餘條文之施行日期均自106

年1月26日公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惟經

濟部迄未依據現行之「電業法」第65條第2項訂定

並發布電力開發促協金之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

等相關事項之規定，致發電業及輸配電業若違反設

置電力開發促協金規定將予以處罰之規定，形同具

文，除斲傷法律尊嚴外，並與「法制作業應注意事

項」第16條之規定未合，核有欠妥。 

四、雲林縣政府與麥寮汽電公司歷經多次溝通後，麥寮汽

電公司就台電公司歷年來支付之促協金以制度化方

式回饋予當地政府及團體，以進一步嘉惠當地居民之

社會福利及改善公共建設，獲致此成果，殊屬不易；

爰當地相關機關及團體應珍惜麥寮汽電公司設置之

促協金，依其運用範圍內妥善規劃及適當運用，俾確

實增進當地居民之福祉與促進電力設施運轉之順

遂，並可避免衍生其他不必要之爭議。 

                   
6
 經濟部表示考量目前各界對於規劃中之「電力開發協助金運用監督管理辦法」草案，主要

爭點為分配比例及分配方式，該部後續將持續蒐集各界意見，並召開利害關係人研商會議，

以凝聚共識。關於本子法之時程，依據106年12月7日立法院第 9屆第 4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8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該次會議通過蘇治芬、蘇震清、高志鵬及邱志偉等立法委員

之臨時提案，建請經濟部應於107年6月底前完成，以維發電、輸電與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

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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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雲林縣政府於 102年 11月 22日以府建行二字第

1025314449號函建請麥寮汽電公司，有關地方補償

及回饋措施法制化之部分，以年度發電量為基準，

比照台電公司回饋金制度辦理。雲林縣政府與麥寮

汽電公司歷經多次溝通後，麥寮汽電公司於106年8

月28日以（106）麥寮汽電字第178A0024AC67號函

通知雲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麥寮鄉公所、臺西

鄉公所、東勢鄉公所、大城鄉公所、崙背鄉公所、

褒忠鄉公所、四湖鄉公所，該公司促協金補(捐)助

執行要點已建置於該公司網站，即日起實施，供各

機關團體申請。麥寮汽電公司促協金補(捐)助執行

要點之內容略以： 

1、第1條： 

台塑企業麥寮園區於89年至103年對於雲彰地區

社會公益及急難救助等回饋計已達97.68億元，

為進一步與雲林縣政府及周邊鄉公所追求共存

共榮，造福鄉里，並促進電力設施運轉順利進

行，及增進雲彰地區居民福祉，麥寮汽電公司除

積極努力追求製程技術提昇及環保改善外，特設

置「麥寮汽電股份有限公司促協金」（以下簡稱

麥寮促協金
7
），並訂定本執行要點。 

2、第2條： 

本促協金之來源： 

（1）88至105年台電公司支付該公司開發電源捐助

基金共計27.33億元，扣除該公司至106年已回

饋雲彰地區2.30億元，及於104年允諾撥付雲林

縣政府6億元，計餘19.03億元。 

（2）分5年提撥，每年提撥金額為上述餘額之20％

                   
7
 麥寮汽電公司促協金補(捐)助執行要點中，將該公司之促協金簡稱為「促協金」，為避免與

前開段落中提及之促協金混淆，爰此處改稱為「麥寮促協金」，以資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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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當年度促協金)。 

3、第3條：本促協金申請方式，由麥寮汽電公司設

置專責單位審核相關機關提出之捐助計畫，審核

通過後撥款。 

4、第4條： 

本促協金適用之申請範圍如下： 

（1）麥寮汽電公司發電廠中心點10公里範圍內之

雲林縣麥寮鄉、臺西鄉、東勢鄉、彰化縣大城

鄉、雲林縣政府及彰化縣政府，及麥寮汽電公

司接受雲彰地區相關機關團體之申請補助。 

（2）其他經專責單位審查認可之地區。 

5、第5條： 

當年度促協金依下列標準申請撥付： 

（1）麥寮汽電公司接受雲彰地區機關團體申請撥

付金額為當年度促協金之50％。(其中含撥付崙

背鄉、褒忠鄉及四湖鄉當年度促協金之0.5％)。 

（2）當年度促協金之10％提撥給雲林及彰化縣政

府，以所轄鄉鎮在發電廠中心點10公里範圍內

之涵蓋面積比例分配。其中提撥雲林縣政府當

年度促協金之9.4％，提撥彰化縣政府當年度促

協金之0.6％。 

（3）當年度促協金之40％提撥給雲林縣麥寮鄉、臺

西鄉、東勢鄉及彰化縣大城鄉，以在發電廠中

心點10公里範圍內之涵蓋面積比例分配。其中

提撥麥寮鄉金額為當年度促協金之27.4％，提

撥臺西鄉金額為當年度促協金之9.6％、提撥東

勢鄉金額為當年度促協金之0.5％、提撥彰化縣

大城鄉金額為當年度促協金之2.5％。 

（4）縣政府及各鄉分配之當年度促協金於每年8月

接受申請及撥付，麥寮汽電公司接受雲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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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申請撥付之當年度促協金於每年10月

接受申請及撥付。 

6、第6條： 

依前條申請撥付之「麥寮促協金」，其運用應符

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其運用範圍如下： 

（1）管轄地區居民之居家環境改善措施補助、生活

福利、生活扶助、健保費、學童營養午餐、居

民意外保險、清寒獎助學金等社福事項。 

（2）管轄地區地方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租購、

維修與營運。 

前項第1款運用於居家環境改善措施補助、生活

福利、生活扶助3項社福事項，於公職人員選舉，

且候選人為地方行政首長時，在各級選舉委員會

所公告之投票日(含)前60日內，不得支用促協

金。 

7、第7條： 

麥寮汽電公司依第5條第1款申請撥付「麥寮促協

金」得規劃或依申請辦理下列專案協助事項： 

（1）雲彰地區之教育文化、體育文康活動及清寒學

生之獎助學金。 

（2）雲彰地區之急難救助、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慰

問等社福事項。 

（3）雲彰地區之地方民俗節慶、宗教廟會及環境清

理活動。 

（4）雲彰地區之基層建設或促進產業發展事項。 

（5）增進民眾福祉及關懷社會之公共建設或活動。 

（6）麥寮及臺西鄉民眾每年健康檢查費用。 

（7）其它專責單位決議認可之項目。 

8、第8條： 

前條協助事項之申請單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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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麥寮汽電公司及其相關企業各單位。 

（2）第4條第1款所稱雲彰地區之地方政府及其上

級主管機關。 

（3）雲彰地區之農會、漁會及公立高中(職)、國

中、小學。 

（4）雲彰地區之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本國

籍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9、第9條： 

申請本促協金之相關單位於申請時，應檢附執行

計畫及相關證明文件，送專責單位審議通過後，

方可撥付。 

前項接受促協金之單位，應確實依核定之協助項

目辦理，必要時麥寮汽電公司得派員抽查之。經

查核該筆領受款項之支用有違背法令或未依原

申請計畫運用者，得促其改正或停止促協金申請

至少1年。 

10、第14條： 

待「電業法」相關子法修法完成並公佈施行後，

麥寮汽電公司將視相關法律規定之需要予以修

訂本要點。 

(二)依雲林縣政府提供之資料，106年度麥寮汽電公司及

台塑關係企業集團為敦親睦鄰，對雲林縣境內所提

供各式回饋金之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1、「麥寮促協金」申請之項目及金額，摘錄如下表

所示： 

編號 單位 項目/用途 金額 歲入出 備註 

1 建設處 促協金 1億5,000萬元 歲入 
供社會處及

衛生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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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衛生局 
人類乳突病毒（子宮頸

癌）疫苗及接種計畫 
1,415萬元 歲出  

3 社會處 祖孫托育服務實施計畫 1,856萬元 歲出  

4 社會處 發放重陽節敬老禮金 8,450萬元 歲出  

5 社會處 長青食堂計畫 1,600萬元 歲出  

註：補助單位為麥寮汽電公司。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 

2、雲林縣其他機關向台塑關係企業集團申請回饋

金之項目及金額，如下表所示： 

編號 年度 單位 項目/用途 金額 備註 

1 106 
臺西鄉

公  所 

鄉內路燈汰換LED路燈、

學生營養午餐補助、急難

救助、社區及社團活動經

費、納骨櫃增設、鄉民福

利金、公共建設經費 

3,654萬元 尚未撥款 

2 106 工務處 環境道路養護基金 6,000萬元  

3 106 
麥寮鄉

公  所 
台塑六輕敦親睦鄰基金 3億600萬600元  

4 106 
臺西鄉

公  所 

鄉內路燈，鄉民福利金、

意外險，家用電錶補助 
8,636萬1,048元  

5 106 
四湖鄉

公 所 
環境防疫清潔工作 5萬元  

6 106 
四湖鄉

公 所 
員工摸彩聯歡活動 5萬元  

7 106 
褒忠鄉

公 所 
17頓大貨車1部 450萬元  

8 106 
褒忠鄉

公 所 

107年度本鄉中低收入戶

三節禮金及喪葬補助金 
1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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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6 
崙背鄉

公 所 
辦理洋香瓜節 5萬元  

10 106 
崙背鄉

公 所 
鄉民意外保險 190萬元 尚未撥款 

11 106 
崙背鄉

公 所 
新建本鄉圖書館 4,000萬元  

註：1.編號1之補助單位為麥寮汽電公司，其餘均為台塑企業。 
2.編號3之補助金額以105年11月至106年10月實際設籍並符合資格之鄉民

人數43,277人計算。 

3.編號4雲林縣政府書面資料為8,636萬1,601元，依該府承辦人通知修正
為8,636萬1,048元。 

4.編號11係由台塑企業建設完成後捐贈公所。 

資料來源：雲林縣政府。 

(三)麥寮汽電公司於經濟部依「電業法」第65條第2項訂

定並發布電力開發促協金之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

督等相關事項規定之前，依其自台電公司所得之開

發電源捐助基金，扣除該公司至106年已回饋雲彰

地區2.30億元，及於104年允諾撥付雲林縣政府6億

元後，將所餘19.03億元設置「麥寮促協金」，並

訂定上開麥寮汽電公司促協金補 (捐 )助執行要

點，建立公開、透明之方式，由當地適格之相關機

關及團體檢附執行計畫及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

請，其用途聚焦於麥寮汽電公司鄰近地區居民之居

家環境改善措施補助、生活福利、生活扶助、健保

費、學童營養午餐、居民意外保險、清寒獎助學金

等社福事項，以及地方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租

購、維修與營運等。倘若具申請資格之當地相關機

關及團體能妥善規劃及運用，即可達成該要點第1

條所揭櫫設置「麥寮促協金」之目的，有利於麥寮

汽電公司進一步與雲林縣政府及周邊鄉公所之共

存共榮，促進電力設施運轉順利進行，且能造福鄉

里，以及增進雲彰地區居民之福祉。以106年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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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雲林縣政府運用「麥寮促協金」辦理「人類乳

突病毒（子宮頸癌）疫苗及接種計畫」（1,415萬

元）、「祖孫托育服務實施計畫」（1,856萬元）、「發

放重陽節敬老禮金」（8,450萬元）及「長青食堂計

畫」（1,600萬元）等；臺西鄉公所申請辦理「鄉內

路燈汰換LED路燈」、「學生營養午餐補助」、、「急

難救助」、「社區及社團活動經費」、「公共建設經費」

等（合計3,654萬元），麥寮汽電公司及台塑企業提

供之回饋，對於造福鄉里、增進雲彰地區居民之福

祉及改善地方公共建設，顯有極大助益。雲林縣政

府與麥寮汽電公司歷經多次溝通後，麥寮汽電公司

就台電公司歷年來支付之促協金以制度化方式回

饋予當地政府及團體，以進一步嘉惠當地居民之社

會福利及改善公共建設，於經濟部依「電業法」第

65條第 2項訂定並發布電力開發促協金之使用方

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事項規定之前，獲致此成

果，殊屬不易；爰當地相關機關及團體應珍惜「麥

寮促協金」，依其運用範圍內妥善規劃及適當運

用，俾確實增進當地居民之福祉與促進電力設施運

轉之順遂，並可避免衍生其他不必要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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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經濟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抄調查意見四，函請雲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參處。 

三、影附調查意見，函復本案陳訴人。 

調查委員：章仁香 

蔡培村 

楊美鈴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2  月   7    日 


